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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的司法心理治療

洪雅琴

（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一、�青少年犯罪的嚴重性及其暴
力本質

一般人對過去以來青少年集體犯罪

造成傷害的記憶，像是裡面蓄著膿疱的

傷口，卻又不時被掀開，形成驚懼又痛

楚的社會集體潛意識。一如新竹縣中輟

少年集體虐殺少女案件（中國時報，

1997年10月4日），然而社會大眾之中少
有人知道：這群少年在少年觀護所中，

竟然再次虐殺另一位竊車的國中在學生

（周武昌，2003）。
幾年前的重大社會新聞：一群中輟

生和未升學的青少年，趁假日家長不在

時集體轟趴，有少年拿出在網咖購得的

搖頭丸供大家服用，其中一人因為服藥

過量，引發藥物中毒反應，呼吸、心跳

當場停止，送醫急救後仍宣告不治，另

一少年呼吸心跳微弱，在送往台北榮總

的路途中，同樣宣告不治，警察在偵訊

其餘七名青少年時，家長聞訊前往，互

相指責，甚至毆打成一團（東森新聞；

TVBS 新聞，2006年3月13日）。
上述少年犯罪所造成的死亡事件實

際上並未涉及直接暴力，然而，中輟生

仍因為嗑藥過量而玩死了自己。既然死

亡事件已經發生，我們能說嗑藥不是另

外一種無形的暴力嗎？是的，這群孩子

活在各種形式的暴力之中，有時候是幫

派械鬥、搶劫偷竊等形式的直接暴力；

還有各種涉及人口販賣、賣淫、雜交等

引起的性病、墮胎等與性有關的暴力；

以及因為藥物成癮而成為藥頭的藥物問

題，或因此搶劫、賣淫等。

二、�中途輟學是青少年犯罪的風
向球

中輟生涉及暴力或犯罪行為並非一

朝一夕之間的事情，蹺課、蹺家往往是

學生瀕輟與中輟的指標，學校是保護這

群迷失少年的重要防線，可惜國民中學

的課程架構並非為這群孩子而設計，一

般國中老師沒有足夠的時間心力與專業

知能來輔導這群孩子。過去累積的青少

年犯罪研究指出：中輟生和犯罪少年之

間具有高度關連性，想要解決中輟學生

的問題涉及極為複雜的層面，其根源仍

是家庭功能不彰所導致的影響，其次長

年以來以升學考試為目標的制式化學校

生活，讓部分青少年無法喘息和承受，

造成逃學、中輟，轉變成犯罪行為的惡

性循環過程（王淑芬，1991；宋根瑜，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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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吳芝儀，2002；法務部，1997；
許文耀，1998；商嘉昌，1995；詹志
禹，1996；賴保禎，1988）。

三、司法力介入青少年犯罪矯治

這群迷失的孩子可能因為童年的受

虐經驗、青少年的同儕集體壓力，甚至

是幫派圍事工作，而做出各種駭人聽聞

的暴力犯罪案件，集體虐殺或謀殺無辜

性命。然而這群心智尚未成熟、無法獨

立思考判斷的孩子，實際上不具有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任的能力。這個時候，國

家親權底下的司法力介入與犯罪少年保

護管束制度運作是召喚這群失控的孩子

的最後一道防線。其目的乃協助這群孩

子矯治其犯罪行為，維持常態生活架

構，繼續學習與發展，使之成為社會之

中有用之人。 然而，保護管束制度的運
作有這麼容易嗎？就筆者所了解，目前

國內觀護人平均每個月要約談或家訪

七十至一百個受保護管束少年。其工作

量可謂不輕，「質」又如何兼顧？各地

方法院、少年輔育院，甚至是少年監獄

的心理輔導員與心理測驗員的人事編

制，其質與量的發展將是未來的重要趨

勢。

四、�心理師從事青少年犯罪矯治
工作的可能性

國內的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與研究

所一夕暴增，領有執照的心理師職場競

爭激烈，許多人感受到僧多粥少的壓

力。目前多數心理師投入學校輔導工作

與社區諮商工作，相較之下，犯罪矯治

或是犯罪心理治療可能因為挑戰性較

高，而令許多心理師心生畏懼，反而變

成了心理師投身此工作領域的限制或高

門檻條件。即便如此，我們無法忽視青

少年犯罪問題日益棘手的事實，未來的

心理師在其職場競爭之中，也因此無法

否認司法心理治療領域有其專業發展的

潛力與未來性。

筆者過去十多年來接受了精神分析

理論、臨床實務與研究訓練，所得出精

神分析對於青少年犯罪問題與臨床治療

上的思考與認識如下：

一、�犯罪少年的攻擊性與社會關
係建立或破壞的動力內涵

犯罪少年經常很早開始性行為、喝

酒抽煙、使用非法物質等，導致少年中

途輟學、工作適應困難、法律糾紛、性

病、意外懷孕，及因意外或鬥毆而受

傷。在性別差異上，少年常表現鬥毆、

偷竊、野蠻行為，以及學校管教困難；

少女較多說謊、逃學、逃家、藥物濫用

以及賣淫(APA, 2000)。上述顯現了犯罪
少年的重要特徵是：少年的攻擊性與少

年的社會關係破裂、或是無法和他人相

合在一起有關，他們也常為自己惹來麻

煩。亦即，犯罪少年的攻擊性與其社會

關係建立或破壞之間有所關連。

上述犯罪少年的問題看似千篇一

律，然而，這群看似青春美好的孩子們

為何總是要和自己或是別人過意不去，

即使搞到兩敗俱傷仍不肯罷休？人們往

往無法清楚明瞭。精神分析傳統很早即

發現了本能驅力的強大力量，但也肯定

環境因素的重要性。Freud(1917)觀察到
病態哀悼讓病人退縮回自戀狀態，病人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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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病態不肯好起來的現象等。他發

現原來個體除了生存與愛欲的本能之

外，同時存在死亡與毀滅的本能(Freud, 
1920)。Klein追隨Freud的思路，她的論
點是有進展的：不論是攻擊或者是慾

望，驅力總是指向客體，當代精神分析

治療也往這個方向繼續發展（林玉華，

2002）。Winnicott(1939)認為所有人類
均傾向於攻擊，特別是隱藏修飾過的攻

擊。事實上，嬰兒充滿了愛恨的人類情

感張力，攻擊本能對個體與團體均具有

潛在的危險性，瞭解攻擊性的源頭是重

要的。

我們也從精神分析理論之中獲得有

關攻擊性與社會關係建立或破壞之間動

力關係的重要線索：1.攻擊性和孩子因
為匱乏，而對他人產生嫉羨，並進行摧

毀有關係；2.攻擊性和孩子的不安全感
有關，孩子投射出具有敵意的關係，並

因此進行反擊；3.攻擊性與孩子的罪咎
感有關係，孩子毀壞外在世界的好客

體，來讓自己受到毀壞、懲罰有關係；

4 .攻擊性和孩子尋求客體，尋求注意
力、包容和限制，好讓自己安靜下來，

有能力思考和製造意義也有關係。

我們從上述得知孩子的攻擊性不全

然是壞的，這樣的觀點幫助我們豐富並

且細緻化攻擊性的意涵，而且未必要是

精神分析的信仰者才可以使用它。基本

上，幾個重要的精神分析師觀點走向是

一致的：Freud(1923)談到嬰兒從潛意識
幻想的初級思考過程，發展到具有語言

和邏輯思考能力的次級思考過程，代表

孩子逐漸學會區分內在幻想世界與外在

現實生活的界限，這是一種心理適應與

發展的指標。Klein(1946)認為絕大多數

的嬰兒在健全的環境支持之下，從被迫

害妄想分裂心理位置走到憂鬱心理位

置，代表嬰兒從全能幻想與攻擊敵意的

自我中心狀態，走到內省的、具有現實

感的整合關係中。亦即，母親的包容性

是 孩 子 建 立 社 會 關 係 的 基 礎 ，

Bion(1961)提到透過母親的包容，嬰兒
從混亂焦慮腦波會從β波狀態，轉換成

具有思考能力的α波狀態，事件的意義

能夠被嬰兒所製造，而不是破碎、混亂

的。上述發展順利與否的關鍵，在於母

親的包容性。母親所提供的有意義的互

動，幫助孩子把混亂的情緒轉換成有意

義的溝通，這就是社會關係建立的基

礎。反之，若母親所提供的包容性不

足，孩子社會關係建立過程將受到阻

礙。

二、�原始的母性迫害與兒少虐待
問題

我們已經肯定母親對孩子的包容

性，是孩子建立社會關係的基礎，我們

對母愛也有很多理想化的期待；不幸的

是，現實環境往往並非如此。這幾年，

國內外分別發生多起因為母親的產後憂

鬱所造成的人倫慘劇：美國一名黑人婦

女把自己的幼兒放進洗衣機中攪拌，死

狀慘烈；一名台灣婦女在神智恍惚之

中，把自己一歲的幼兒直接從十數層的

高樓窗口丟下，幼兒當場因墜樓死亡；

日本一名婦女嫌棄三歲的孩子長得不夠

可愛，扒光孩子的衣服鎖在閣樓上，孩

子被活活餓死。台灣近來有關的統計報

告：每九天有一名兒童因為兒童虐待或

父母攜子自殺而死亡。上述均指出了

Raphael-Leff(2001)提出的「原始的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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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primary maternal persecution)」的概
念，她說：當母親自身曾有過被潛抑的

受虐或創傷經驗未被修通時，嬰兒正常

的需求，在母親看來變成是沒有道理的

或是侵害性的。甚至當其他生活壓力伴

隨發生時，母親將嬰兒視為迫害性的客

體，以致於母親必須殺死嬰兒，以終結

被迫害的狀態(Jane, 1999)。亦即：嬰兒
巨大的身心需求對內外在資源不足的母

親而言，像是嬰兒所發動的對母親的攻

擊一般，母親有可能感覺到自己遭受迫

害，並加以反擊，而兒童虐待或謀殺則

成為其結果。

三、從受虐兒少到犯罪少年

受虐的兒童和青少年被社會所同

情，也得到助人團體的資源挹注；相對

的，中輟生或犯罪少年則像是牛鬼蛇神

般的令人退避三舍。不幸的事實是：這

些中輟生與犯罪少年絕大多數都有過去

被家庭嚴重疏忽或虐待的紀錄。未即時

得到適當協助的受虐兒少轉身成為犯罪

少年。原來受害和加害是一體的兩面，

可憐的受虐兒在進入青春期之後，卻成

為了可怕的犯罪者；到底這個轉變是怎

麼發生的？筆者認為主要是因為青少年

兒童保護法的限制、多數工作要求高中

職畢業以上的學歷等因素，讓許多中輟

生難以持續一份穩定的工作；又因家庭

的疏忽或是親子衝突，常讓少年以逃家

來逃避其痛苦。在逃家的生涯裡，既需

餬口或想要享樂，往往鋌而走險，或偷

或搶，因為有案底，身份轉變成受保護

管束少年，管理教育的機構也由地方教

育輔導機構，提升到司法系統的保護管

束或感化教育。因為少年潛在的犯罪可

能性，並且考量到為了社會治安和民眾

生命財產的保障，這群犯罪少年開始由

國家公權力介入和監督（吳芝儀，

2000）。
針對此問題與現象，Winnicott(1952)

的觀點格外中肯且具有積極的建設性，

他認為：「犯罪問題起源於育嬰室」：

親職剝奪與嚴重的環境缺陷造成孩子的

心理偏差與犯罪行為。「偷竊」代表孩

子在找尋客體，孩子仍抱持著希望，

「摧毀」代表孩子在尋求可包容攻擊性

的穩定環境。犯罪少年在求救，在這些

反社會傾向的孩子從偷竊和摧毀的行動

中得到次級收穫之前，我們需要對他們

有所瞭解，不得不偷竊與摧毀讓孩子感

覺到自己的瘋狂，他們需要即時被幫

助，需要重新被包容、滋養和限制。

上述Winnicott的看法，揭示出除了
司法裁決與安置之外，提供給犯罪與虞

犯少年司法心理治療的必要性。接下來

的段落，筆者將說明犯罪少年司法心理

治療的本質與重要內涵。

四、犯罪少年的司法心理治療

犯罪少年攻擊性的展現與客體關係

建立或破壞，關鍵就在於母親的包容

性。Segal(1981)認為治療師必須允許自
己被病人影響到某個程度，就像母親包

容嬰兒的投射般的包容病人。治療情境

見證了病人早期的生活場景，治療師要

準備好容忍病人投射的強烈情感(Bion, 
1959; 1961)。Segal(1981)的觀點指出的
是心理治療師對犯罪少年的再撫育工

作，只是，面對犯罪少年所發動的攻擊

時，心理治療師真的那麼容易做到對少

年的包容與同理嗎？這樣的互動關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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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哪些困難呢？精神分析取向司法

心理治療的啟蒙者Winnicott(1949)提出
了治療師對犯罪少年「反移情的恨」的

概念，他認為治療師需保持自我覺察與

自省的能力，否則治療將無以為繼。

Winnicott所提出「反移情的恨」概
念，揭露了司法心理治療師與犯罪病人

之間愛恨交織的矛盾情感，及其底層司

法心理治療的意涵，以下將進一步說明

之：

(一)診療室中的司法病人
作為司法病人的犯罪少年，從第一

次見治療師到後續的整個療程，病人明

顯地需要保有控制感。由於早期被剝奪

和誘惑的經驗，使得病人回憶起任何原

生經驗時，容易變得脆弱、受傷。病人

潛意識當中一股想要報復的渴望，以一

種虐待和被虐待的形式表達出來，讓病

人再度受到傷害。病人往往有色慾化或

性慾化的行為傾向，以躁狂反應來防衛

內在的憂鬱(Welldon, 1997)。
(二)反移情議題使得團隊工作成為必要
當專業人員試圖幫助這群極度受創

的犯罪者時，被挑釁、攻擊和誘惑的感

覺，經常使專業人員的工作聯盟受到挑

戰，此現象凸顯了專業人員接受督導和

個別治療的必要性。專業人員如何持續

地在安全的司法機構中協助犯罪者，從

一開始展開微妙而脆弱的關係；到如何

面對犯罪者兇惡的暴怒、以及專業人員

被犯罪者所激起的恐懼感等，是最常被

提及的司法心理治療議題(Ca ld i co t t , 
1997)。司法心理治療仰賴團隊合作的工
作原則，成功的處遇往往是包括了專業

心理治療師和其他心理學家、社工師、

觀護人和行政部門等團隊合作下的成果

(Welldon, 1997)。
(三)司法心理治療師的專業工作內涵
從事司法心理治療，需要的是一種

和極度困難的經驗與內容相處在一起的

能力，對病人的人格中相當複雜而毀損

的層面繼續提供理解和修通，以及一種

在困難當中繼續保持對話的能力

(Caldicott, 1997; Welldon, 1997)。多數被
嚴重虐待過的孩子難完全回復，心理治

療師的任務在於設法減低司法病人毀損

的程度。治療師是包容者和意義的製造

者；治療師幫助司法病人獲得思考和述

說故事的能力。治療師所提供的支持意

味著「同在」，而非「做些什麼」。幫

助病人忍受原來無法忍受的經驗，但也

要理解自身忍受的極限。治療師要有能

力傾聽和說出真實的經驗，容許不同的

真實面同時存在。治療師盡力瞭解病

人，並非等於同意病人侵害的作為。治

療師必須自我挑戰，承受自身的焦慮，

以避免對病人抱持兩極化的立場和情感

(Adshead, 1997)。

接下來，筆者將呈現一位受保護管

束犯罪少年佳美（假名）司法心理治療

的臨床案例，與讀者分享：

一、案例背景說明

(一) 佳美進入保護管束與密集諮商方案
的情況

佳美國三的時候首次因竊盜罪被移

送地方法院，法院裁判處遇為「訓誡及

假日生活輔導處分」，目前少年資料已

經塗銷。隔年，佳美第二次因竊盜罪被

參、�犯罪少年司法心理治療
的臨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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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地方法院，在少年觀護所觀察十八

天之後，法院裁判處遇為「執行保護管

束處分」，保護管束一年半的時間。兩

年後，佳美再度因為竊盜罪被移送地方

法院，法院執行觀察處遇，為期四個

月，裁判處遇同樣為「執行保護管束處

分」，於前一次保護管束處分執行結束

之後，接續執行之，目前佳美已經年滿

十八歲，保護管束處遇業已結束。

保護管束期間，透過地方法院觀護

人的轉介，筆者提供佳美為期半年、每

週兩次的密集諮商方案，治療師所提供

的晤談總計四十八次，其中佳美出席了

二十五次，請假三次，缺席二十次；實

際上晤談次數共二十五次。晤談中後期

開始，佳美進入高職夜校讀書，並開始

一些短期、不固定的工讀。

(二)佳美的家庭背景與成長經驗
根據佳美在治療過程中的陳述，她

有三個姊姊，其中同母異父的大姊是母

親婚前所生育，佳美兩歲的時候父母親

離異。母親帶著大姊離開，從事性工

作，其後大姊也跟著一起下海。父親淩

晨批水果，早上做生意，回家睡一覺之

後，通常是待在賭場賭博，佳美極少機

會能和父親碰頭聊天。佳美小學五年級

父親再婚，並生下弟弟，佳美和繼母衝

突不斷，父親和繼母、弟弟搬出去獨立

門戶。家中剩下爺爺、奶奶和二姐、三

姐，以及佳美。二姐和男友同居於男友

家中，白天仍會到家裡的水果攤賣水

果，三姐就讀公立高職，課業表現不

錯。佳美讀國小的時候，奶奶經常出外

打牌，家裡都沒有人在，她才開始蹺家

遊蕩的生活。佳美國二之後念的是「潛

能開發班」，國中畢業後未再升學，也

沒有就業。平日和幫派團體遊樂嬉戲，

時而打架滋事，也經常夜宿乾哥或異性

友人家中。

(三)佳美的臨床表現
根據佳美在治療過程中的敘說內

容，我們可以發現：

1.佳美的家人之間互動關係疏離斷
裂，佳美受到父母的疏忽與拒絕；

2.佳美的家庭成員同樣具有蹺家、
賭博、賣淫等違犯史；

3.佳美呈現出比較典型的行為障礙
症狀，包括：習慣性偷竊、性的混亂、

嗑藥、蹺家蹺課、結交幫派團體、打架

鬥毆等。

二、�犯罪少年司法心理治療中的

臨床議題

(一)犯罪少年蹺家的動力意涵
佳美在治療中曾提到：「去乾哥家

睡覺，其實可能只是想找人在旁邊陪我

吧！因為家裡只有幾個娃娃在旁邊

呀！」「乾哥哥的媽媽對我很好，」亦

即，蹺家是為了得到替代性的家庭溫

暖，為了繼續成長。其原因是真實家庭

無法提供給這些中輟生或犯罪少年基本

的成長條件。佳美在乾哥家裡夢到爸

爸：「好像是我很久沒有回家，然後爸

爸知道我在那個家住了很久吧！爸爸好

像提水果跟人家說謝謝吧！」原來，佳

美蹺家行動的底層是為了獲得父親的關

注，為了擁有一個真正的家。 然而，蹺
家為少年帶來各種風險：幫派生活、嗑

藥、偷竊與過早而混亂的性行為等。心

理治療的目的是提供給少年本質性的關

係，讓少年繼續成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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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犯罪少年處於攻擊、懲罰與報復
的惡性循環中

佳美在家裡永遠是被打的那個孩

子，爸爸打她那麼久了，結果是越打越

壞，最後反而把佳美給打跑了。為什麼

佳美不願變成父親所慾望的對象，變成

乖巧、被稱讚的女兒，反而不斷挫折父

親的慾望？同樣的，繼母越是數落佳美

偷錢，她就越要偷錢！奶奶越是說佳美

是「出去被人家『幹』！」越是讓她陷

入過早的性關係之中。從上述這些現象

之中，我們無法忽略：佳美挫折父母的

願望、慾望，不要讓鞭子的懲罰或責備

達到它的效果，反而偏偏要證明自己的

確是一個壞孩子。上述亦顯示佳美內在

攻擊與死亡本能的運作，使其偏執分裂

心理位置在真實的人際互動經驗中被實

現。反倒是「神明」的啟發告訴父親

說：「這個孩子打是沒有用的，打只是

讓她變得更糟而已。」父親才終於不打

她了。看來佳美這一仗是打贏了，然而

佳美勝過父親的代價卻是洋洋灑灑的竊

盜紀錄，更重要的是：她的人生將何去

何從？

(三)犯罪少女的性慾化傾向
佳美在治療中提到，她曾告訴乾哥

說：「有時候我去你（指乾哥）房間躺

在你旁邊，又不是想跟你『做那種事

（指性交）』，我是想摸摸你、看看你

而已，你以為我真的很喜歡『做這種

事』喔？」上述指出了：女性犯罪者常

容易錯誤的把自己的身體工具化，去主

體化，討好他人，獲取與他人之間的關

連性，然而卻陷入一種顯現其低落的女

性自我價值感的惡性循環之中。這種情

況也同樣發生在佳美，以及佳美的母親

和大姊等。也符合了女性犯罪者與色情

工作之間存在著普遍的關連性 (A PA, 
2000)。

(四)犯罪少年進入治療室的意義
佳美的生命中缺乏穩定的包容者，

佳美空盪的家形構了空盪的治療室，同

時 也 是 佳 美 將 內 在 「 無 家 可 歸

(homeless)」(Copley, 1993)的感覺行動化
的結果。同樣的，佳美相互拖累的家人

關係也在治療關係之中重現。治療架構

作為承受少年攻擊與破壞力的包容器，

目的在於幫助佳美建立界限與安全感。

(五)偷竊的臨床意義
對於偷竊的意義，佳美有不同的認

定和操弄，她說：「因為爸爸和奶奶都

不喜歡我，所以我故意偷東西來引起他

們的注意力。」「偷阿公錢比較好玩，

因為阿公會碎碎念，然後又抓不到我的

把柄，真好笑，好可憐，笨蛋！」上述

顯示了：偷竊是犯罪少年向成人世界求

助與溝通的方式，同時也是少年向成人

世界挑釁與報復的方式。

三、�對犯罪少年司法心理治療經
驗的反思

最後的段落，筆者藉由犯罪少年司

法心理治療過程中的三段文字書寫，分

享筆者對犯罪少年佳美的認識，以及對

該治療關係的反思。

(一)對犯罪少年佳美的心理動力描繪
佳美和父親之間長期維持著負向的

依附關係，如此總比她和母親之間的依

附關係被截斷來得好，相對於佳美和父

親之間的愛恨交織，佳美和母親之間的

關係始終成謎，治療師所能夠探索和理

解的何其有限。而迴避和母親有關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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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似乎成了佳美和治療師之間的共謀，

把母親排除出去，否認母親在其心智世

界所佔據的位置和影響，也就否認了佳

美曾經被母親所愛、曾經真實感受到自

身的價值和可愛。而被愛、被滋養的潛

意識痕跡何其美好，驅使佳美總仍不斷

地尋求母親形象的替代者，包括乾哥母

親和治療師等。是這些鼓勵力量讓佳美

在全然毀滅之前懸崖勒馬，讓佳美的生

命得以保全、而發展成為可能。佳美在

意識上奮力想切斷和母親的血脈相連，

卻是無以為繼。佳美承受著家庭社會對

母親的無情詆毀來到晤談室，她仍不敢

自由地和治療師分享她對母親的思念與

愛恨情仇。原來，沒有被談到的、未被

揭露的，居然比已經揭露的更重要，在

佳美心智世界中的陰暗角落主宰著她的

生命（晤談日誌，20020911）。
(二)治療關係中的愛恨交織情感
等待著佳美前來的時間，治療師總

是昏沈欲睡；耐不住等待，意志力和信

心總是那麼薄弱。佳美在行動化當中，

有許多操弄關係的痕跡，時緊時鬆，吊

人胃口。佳美的親密關係像一個遊戲、

像捉迷藏，剛開始覺得好玩、新鮮和特

別、甜蜜；久之，則感到不耐煩、無

力、無望，不信任、戲謔和惡意似乎也

在其間遊走，而憤怒和攻擊一觸即發

（晤談日誌，2002/9/2）。
熟悉而令人絕望的等待，治療師對

佳美的憤怒終於壓抑不住，明白地浮現

出來。過去以來治療師對佳美種種愛憐

與不捨，使得她無法對佳美生氣。佳美

太懂得四兩撥千金，圓滑周到地把關係

中的衝突、攻擊和恨意收藏在她私人的

匣子中。所謂「出手不打笑臉人」，無

論實際上佳美的行為何等乖張可惡，旁

人總是莫可奈何。這是佳美生存適應的

天賦，再大的創痛總是成功地被她防衛

掉。佳美的聰慧和全能自大態度，使得

她在死蔭的幽谷行走，仍可愉快地唱著

小調。遺忘、否認、反向行為和行動化

等防衛機制，使得佳美練就百毒不侵之

身（晤談日誌，2002/10/9）。
(三)對愛和信任的渴望湧現
治療後期，治療師仍準時等候佳

美，然而佳美並未出現，治療師感覺到

自己內在的渴望：渴望見到佳美，渴望

關係的連續性、默契和進展、渴望關係

的完整；而非此時感受到的治療關係若

有似無，有情還是無情，詭譎曖昧、愛

恨糾纏。這種動力就像戀人之間的關

係：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深怕真情被辜

負、被傷害，總是要一再試探、一再磨

難，彷彿承受過磨難，顯得滄桑的愛情

才是真實且永恆。這種能量的灌注和情

感的投入反映了佳美古老原始的渴望：

渴望被愛、渴望被全然接納；在足夠的

愛和信任之中，Winnicott(1960)所說的
「真實的自我(true self)」重新浮現。季
節到了，春雨灌溉和陽光拂照下，佳美

原本被抑制的生命力得以蓬勃發展。雖

然一開始愛和依賴的渴望令佳美感到羞

愧，總要質疑自己究竟有無資格被愛和

被照顧。然而，一旦佳美體驗過真實的

愛，又如何任由自我毀滅的衝動侵害其

內、外在世界？治療師相信成長的道路

無可倒退，除非佳美的現實生活出現壓

倒性的挫敗和傷害，退化可能會發生；

彼時治療師治療性的詮釋更為重要（晤

談日誌，200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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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犯罪少年的司法心理治療師，

臨床經驗上是充滿著不確定感和痛苦

的，這麼多隱藏的不信任、攻擊和恨

意，往往阻擋了治療師看見犯罪少年對

愛、對客體的渴望。僅有專業能力和承

諾，治療師仍無法幫得上少年的忙，犯

罪少年司法心理治療絕非治療師一個人

單打獨鬥的英雄式作為；而是一個專業

的團隊工作，搭配觀護人、心輔員與專

業督導等資源與協助，可有效幫助治療

師避免專業耗竭，或者是即便在面對專

業耗竭的情況之下，仍可以有機會重新

復原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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